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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的规定

对于解聘经理， 我国公司法里

有相关的规定。

《公司法》 第 49 条规定： 有

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 由董事会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经理对董事会

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一) 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

理工作， 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二) 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

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 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

设置方案；

(四) 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

度；

(五) 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 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

(七)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

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

负责管理人员；

(八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公司章程对经理职权另有规定

的， 从其规定。 经理列席董事会会

议。

该法第 113 条规定： 股份有限

公司设经理， 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

者解聘。

本法第 49 条关于有限责任公

司经理职权的规定， 适用于股份有

限公司经理。

根据上述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

经理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有着十分

广泛的权益， 对公司的经营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公司经理由董事会

解聘无须理由。

劳动法的规定

我国的劳动法并没有把经理等

高管排除在其适用之外， 这意味着

解除经理的劳动合同， 也和解雇普

通员工一样， 必须符合劳动法规定

的条件。

在劳动法下， 经理是和普通劳

动者同等处理的。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符合该

法第 39 条、 第 40 条、 第 41 条规

定的条件， 否则即是违法解除。

也就是说， 如果公司的经理不

符合上述规定的解聘条件， 公司就

无法解除与经理的劳动合同。

法律适用的冲突与争议

既然公司法对高管的解聘有所

规定， 劳动法却所有劳动者 “一视

同仁”， 那么解聘经理到底应该适

用公司法还是劳动法呢？

第一种观点认为， 公司解聘经

理既要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也要符合

劳动法的规定， 这样才能算合法。

理由是： 关于经理， 公司法规

定了解聘的条件， 那就应当适用公

司法的规定。

经理作为劳动者， 劳动法没有

将其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 那么也

应当适用劳动法的规定。

因此， 解聘经理既要适用公司

法的规定 ， 又要适用劳动法的规

定。

如果按照这种观点， 解聘经理

比解雇普通劳动者更难。

第二种观点认为， 公司解聘经

理只要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即可。

理由是： 关于经理的解聘， 公

司法已有明确规定， 而经理相对于

劳动法的劳动者而言是一个特殊的

劳动者 ， 在特别法有规定的情况

下， 当然应适用特别法也就是公司

法的规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 公司解聘经

理只要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即可。

理由是： 经理是劳动者这一点

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劳动法也没有

将经理排除在劳动法的适用之外，

当然应当适用劳动法。

对此我们认为， 造成解聘经理

存在法律适用争议， 这是立法上的

疏忽造成的。

根据 《公司法》 上述第 49 条、

第 113 条的规定， 经理作为公司日

常事务的执行者， 在公司的日常管

理中显然处于指挥监督的地位而不

属于普通劳动者， 并不是需要劳动

法特别保护的对象。

但由于我国劳动法在立法时并

没有将劳动者进行分层， 导致经理

和一个普通工人享受同样的劳动法

保护 ，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妥当

的， 另一方面也存在浪费劳动保护

资源之患。

我们的观点是， 在法律没有修

订的情况下， 无论公司法还是劳动

法都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因

此在法律有所冲突的情况下， 只能

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 从整体上进

行法律的解释和适用。

解聘经理的赔偿金

经理被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

如其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或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的， 应如何处理才更合

理呢？

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应尊重经

理与公司的特别约定。

经理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 ， 和公司相比并不处于弱势地

位， 而且恰恰相反， 公司需要聘任

优秀的人才担任经理一职， 且公司

决策的执行都需要通过经理来实

现， 所以经理在一定程度上和公司

处于平等地位， 双方可以通过平等

协商来确立各自的权利义务。

因此我们认为， 双方的权利义

务可以通过签订聘任合同来实现，

解聘的后果也应通过合同由双方来

约定。

我们认为在实践处理中， 对于

解聘经理应尽量尊重双方的意思自

治。

比如某甲和乙公司签订的经理

聘用合同约定： 聘用期限为 3 年，

月工资为 10 万元， 如乙公司解除

其经理职务， 应提前 6 个月通知，

否则就应补偿 6 个月工资。

某甲在公司工作了 1 年， 乙公

司董事会作出将其解聘的决定， 并

且乙公司以一个莫须有的严重违反

规章制度的理由将其解除了劳动关

系。

该案中， 如果法院最终认定乙

公司违法解除成立 ， 乙公司应按

《劳动合同法》 第 87 条的规定支付

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由于某甲在乙公司的工作年限

只有 1 年， 且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 47 条的规定其赔偿金计算基数

受到当地平均工资 3 倍限额的限

制， 某甲所能得到的赔偿金即使在

上海也只有 4 万余元， 还不及其半

月的工资， 显然损害了某甲的应得

利益。

但是， 如果尊重双方的约定，

由于乙公司没有提前 6 个月通知，

某甲将得到 6 个月工资的补偿， 其

得到的金额将是 60 万元， 那么某

甲就可得到根据双方协议预期的结

果， 也维护了某甲的权利。

继续履行应慎用

《劳动合同法》 第 48 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 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

行；

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

的，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

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我们认为， 经理被解除劳动合

同即使构成违法解除的， 也应谨慎

适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处理方

式。

因为经理是一个特殊的职位，

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用人单位行使

管理权的， 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的

优劣， 需要公司与经理之间建立起

一种特别的信任关系。 如果双方已

发生争议， 彼此之间的信任已荡然

无存， 显然是不适合让其继续履行

职责的。

在处理此类案件时， 也可以按

经理聘用的具体来源进行区别处

理。

如果经理通过外部招聘而被聘

任、 入职后担任的就是经理一职，

则其劳动关系的建立是基于其被聘

任为经理这一职务， 那么在双方产

生争议丧失信任的情况下， 让其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是非常不妥的。

但如果经理是从公司内部升职

提拔的， 双方劳动关系之前就已经

存在， 那么经理的职位被解聘后，

公司可以安排其他合适的岗位， 也可

以按协商一致的岗位继续履行劳动关

系。

经理解聘制度的完善

我们认为， 经理是公司的组织机

构之一， 公司对经理的要求是可以维

护公司的正常运作、 实现公司设立的

目的， 并使公司能不断适应不断变动

的市场， 创造利润。

因此， 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有权解

聘经理， 却没有规定解聘需要理由是

符合市场规律的。

如果一个经理人员在其位置上毫

无建树， 而公司却碍于劳动法无法将

其解聘， 那么从公司长远发展的角度

肯定是不利的。

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劳动

者， 普通的劳动者和公司相比处于弱

势地位 ， 故需要法律给予特别的保

护， 但公司经理实际并不属于弱势群

体， 不是需要劳动法特别保护的对

象。

经理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完全

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来解

决。

由于我国劳动法对于劳动者没有

区分立法， 导致在实践中对于经理解

聘的法律适用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这

完全是立法造成的。

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该问题， 还需

要期待相关立法的完善。

因此我们建议， 在修改 《劳动合

同法》 时明确规定： 经理劳动合同的

解除与终止由双方当事人约定， 不适

用本法的规定。

经理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总经理负责公司的

日常经营，处于管理者的地位，对于公司的经营发展也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我国劳动法并没有把经理排除在其适用之外， 但经理作为公

司管理人员，其任用管理又受到公司法的调整，这就导致公司在解

聘经理时在法律适用上会产生一系列的冲突与争议。

如何协调公司法与劳动法以解决解聘经理在适用法律上的冲

突，这在实践中成为一个很有必要探讨的问题。


